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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能否对员工“罚款”？

主持人:

近日， 某公司对员工 “私聊微信每次罚款 100

元” 的规定在网上引发热议， 当地相关部门也作

出了回应， 称此事属实， 已要求企业立即纠正。

那么， 用人单位究竟是否有权对员工进行罚

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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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2008 年以前，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企业职

工奖惩条例》 对违反纪律的

劳动者给予经济处罚， 同时

对罚款金额也有限定， 即一

般不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的

百分之二十。

但国务院于 2008 年 1

月 15 日废止了 《企业职工

奖惩条例》， 从那时起， 企

业对职工罚款就没有国家层

面的法律依据了。

学界多数观点认为， 依

据 《行政处罚法》， 罚款是

行政处罚的一种， 而公司企

业等用人单位不属于行政机

关， 无权对员工罚款。

只有在劳动者给用人单

位造成损失的情形下， 用人

单位才能依据 《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 要求劳动者赔偿经

济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 在江

苏、 深圳等地， 由于有相关

的地方规定， 用人单位依据

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罚款有

可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2019 年修订的 《深圳

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

条例》 规定： 用人单位依照

规章制度对劳动者实施经济

处分的， 单项和当月累计处分

金额不得超过该劳动者当月工

资的百分之三十， 且对同一违

纪行为不得重复处分。 实施处

分后的月工资不得低于市人民

政府公布的特区最低工资标

准。

但 2022 年修订的 《深圳

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则删除

了关于用人单位经济处罚权的

规定。

而就全国范围来看， 不支

持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罚款是

主流观点。

那么， 用人单位没有罚款

权却实施了罚款， 劳动者该如

何维权呢？

首先， 劳动者可以主张扣

工资、 交罚款等处罚措施无

效， 用人单位应当返还相应的

钱款。

其次， 劳动者还可以主张

用人单位未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 从而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金。

当然， 后一种主张一般需

要“罚款” 的金额比较高， 如

果只是金额很小的罚款， 劳动

者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是需要承

担一定风险的。

和晓科： 从经济约束的

角度来看， 用人单位虽然没

有对员工进行“罚款” 的权

力， 但是可以通过浮动工

资、 绩效考核等方式行使自

己的管理权。

比如约定相对固定的岗

位工资、 基本工资以及相对

浮动的提成工资、 绩效工

资、 月度奖金、 年终奖金

等。

还可以在规章制度或员工

手册中设立绩效考核指标， 考

核范围涵盖出勤、 工作完成

度、 配合情况等方面。

如果员工达到规章制度规

定的考核要求， 可全额获得绩

效奖金； 如果有迟到、 早退等

违纪行为， 可以扣减绩效工

资， 以此来规范员工的行为。

据“上游新闻” 报道，

哈尔滨一家公司近日发布关

于员工微信的使用管理规

定， “若发现私聊微信， 每

次罚款 100 元 / 人”。

有人将该公司的的管理

通知截图发在网上引发关

注。

记者从截图看到有“为

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员工

在上班时间只允许通过微信

聊工作， 不允许私聊” “如果

家里人有事就打电话” “每天

进行检查” “若发现私聊， 每

次罚款 100 元 / 人； 月累计超

过三次以上的， 一次罚款 500

元； 月累计超过五次的， 给予

辞退， 公司不承担任何经济补

偿” 等文字。

上述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通知里说的微信不是企

业微信， 而是平时用的个人微

信。 在工作时间不能聊私人微

信， 这是公司的规定。” 对于

检查员工微信的情况， 工作人

员表示， “目前没有人查， 那

是侵权的， 不会那么做的”。

10 月 29 日， 哈尔滨 @

平房发布官方微博发布通报：

有网络媒体发布“哈尔滨一公

司规定私聊微信每次罚款 100

元”。 经核查， 情况属实， 已

要求企业立即纠正。

潘轶： 规章制度是用人单

位进行用工管理的最重要依

据， 但是很多用人单位由于规

制制度的制定较为随意， 没有

严格遵照法定程序， 因此这样

的规章制度很可能被认定为无

效。

简单来说， 有效的规章制

度需要满足以下三点： 一是内

容合理合法， 二是程序民主，

三是经过公示。

在内容方面， 规章制度必

须符合法律规定， 不能有不合

情理的“奇葩规定”。

近些年， 媒体报道过不少

用人单位的“奇葩规定”， 比

如“私聊微信每次罚款 100

元” “上厕所超过时间要罚

款” 等等， 这些内容即使制定

出来， 其效力也是难以获得认

可的。

在制定程序方面， 《劳动

合同法》 明确： 用人单位在制

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

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

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

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

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

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

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

定实施过程中， 工会或者职工

认为不适当的， 有权向用人单

位提出， 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

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

事项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

者。 因此， 规章制度不是由用人

单位甚至某位领导单方制定的，

而是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征

求员工以及工会的意见和反馈，

并进行修改完善， 最终通过公示

方式告知劳动者。

在公示环节， 可以综合采用

工作场所张贴公布、 向员工发放

并签收、 组织规章制度学习等方

式， 确保劳动者应当知晓规章制

度及其内容。 只有依法制定并公

示的规章制度， 才能作为实施管

理的依据。


